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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方法: 伽达默尔与利科之争

———兼论现代诠释学对精神科学独特真理的辩护

邱 进 杜凤刚

摘 要: 伽达默尔和利科对“真理”和“方法”两个概念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分歧。利科认为伽达默尔的诠释

学导致了真理与方法的断裂，而伽达默尔指出利科倡导的方法不能达到一种更普遍的诠释学真理。本文指出，二者的分

歧体现的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真理观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径: 伽达默尔以柏拉图的对话为范式，强调诠释学对话中开显出来

的理解的真理; 利科以对文本的结构分析为基础，关注以反思为中介达到的自我理解的真理。利科的理解 说明辩证法

和伽达默尔的问 答辩证法都远离绝对真理，强调理解的历史性和诠释学经验的开放性。两位哲学家都试图让诠释学从

海德格尔彻底的基础存在论回到具体的精神科学，并从不同角度为精神科学的独特真理提供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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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诠释学家，

伽达默尔和利科之间从来没有像伽达默尔 哈贝

马斯论争和伽达默尔 德里达德法之争那样激烈

的正面交锋。①两人之间有过一些间接的对话: 伽

达默尔曾在《古典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 1968) 、
《第 3 版后记》( 1972 ) 等文中点名提及利科的某

些观点; 利科曾加入伽达默尔 哈贝马斯之争，其

论文《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 1973) 、《诠释学

的任务》( 1973) 等都明确评价过伽达默尔的诠释

学思想。
伽达默尔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的标题曾一

度是学界批评的热点，也是利科与伽达默尔争论

过的焦点。利科质疑说，这部著作似乎更应命名

为“真理或方法”，因为书名中暗含着一种“二选

一的抉择”:“要么采用方法论的态度而失去现实

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本体论维度，要么采取真理

的态度而舍弃人文科学②的客观性”( “间距的诠

释学功能”91 ) 。伽达默尔本人一再表明，其出

发点只是去探究“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

真理的经验”( 《诠释学 I》4) ; 针对批评者对书名

的“误解”，他强调，诠释学与科学绝不对立，而是

“对新方法的寻求”( 《诠释学 II》567 ) 。不少研

究者曾循着“新方法”的思路从不同角度为伽达

默尔进行过辩护，但现有研究多关注利科对伽达

默尔“方法”维度的质疑和与此相关的诠释学与

意识形态批判之争，而较少论及伽达默尔对利科

的评价以及两位哲学家分歧的另一个方面，即

“真理”维度。事实上，伽达默尔曾明确批评过利

科，认为他在调解“诠释的冲突”时，将对“符号”
的理解置于一方，将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置于

另一方，然后试图用一种更普遍的诠释学来综合

二者，但两种理解方式恰恰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前

者是要理解符号想说什么，后者则试图理解符号

在伪装或隐藏什么( 《诠释学 II》147 48 ) 。针

对利科对语义学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强调，伽

达默尔还曾当面评价说，结构主义的方法和诠释

学的路径根本不处于同一个层次( Valdes 236 ) 。
如果说在利科看来，伽达默尔在“二选一的抉择”
中选择了舍弃客观性的“方法”而保留本体论维

度的“真理”，那么根据后者对前者的评价我们也

许可以说，伽达默尔认为利科选择的“方法”不能

将各种冲突的诠释整合到一种更普遍的存在论诠

释学中，似乎牺牲了更高层次的“真理”维度。
本文认为，尽管伽达默尔和利科在对“真理”

和“方法”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内在联系的理解上

表现出针锋相对的差异，但两位脱胎于相同诠释

学传统的哲学家其实是从不同路径发展了海德格

尔的存在论真理观。二者都抛弃了自然科学中可

以由客观性方法来证实的确定性真理，而强调作

为“存在意义的开显”的诠释学真理，只是侧重点

不同，对方法的理解也不同。在“真理”问题上，

两位诠释学家思想的主要区别可以说是理解的真

理和自我理解的真理的区别; 而如果我们跳出以

归纳法和演绎法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去谈论

“方法”，我们将看到，利科和伽达默尔都受益于

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又与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保

持类似的距离。两位哲学家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为

精神科 学 相 对 于 自 然 科 学 的 独 特 真 理 提 出 了

辩护。

一、“对话”的真理与“反思”的真理

现代意义的诠释学意识，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是在精神科学与以自然科学知识模式为典范的传

统知识论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伴随

着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以及诠释学真理观的转

变。诠释学真理和方法的“冲突”可以说在狄尔

泰提出的“说明”和“理解”两种方法的对立中就

已初见雏形。
( 一) 从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出发: 挑战传

统知识论真理的诠释学真理

传统知识论真理主要指符合 论 真 理，强 调

“真理的‘处所’是命题( 判断) ”以及真理的本质

在于“判 断 同 它 的 对 象 相‘符 合’”( 海 德 格 尔

247) 。这种以主客体分离为基础、追求客观性和

确定性的真理观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但也带来了“科学主义”的泛滥，即相信“科

学是唯一的知识，科学方法论是获取知识的惟一

正确方法”( 布宁 余纪元 903 ) 。罗蒂曾指出:

“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特别是从康德以来，自然科

学一直被看作知识的一个范型，文化的其他领域

必须依照这个范型加以衡量”( 203 ) 。在传统知

识论的视野中，包括文学、艺术、历史等在内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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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精神科学要么应该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就被剥

夺作为知识来源的资格。
十九世纪，狄尔泰试图从德国 古 典 哲 学 对

“客观知识”的“普遍认识论”的追求中将精神科

学分离出来，致力于建构独特的精神科学认识论

和方法论体系，以期为精神科学的客观性确立其

可能性和范围。他指出，我们“说明”自然，我们

“理解”精神。与力图克服人的主观性、达到对外

部客体确定性知识的自然科学不同，精神科学的

对象是超越实证主义等方法论视野的“生命的意

义”。在精神科学中，不能使用自然科学通用的

因果解释方法，而只能以“精神的联系”作为理解

的基础，进入“他人内在的生命”和“人类精神世

界”( 洪汉鼎 105 ) 。但是“生命”只能通过各种

“表达式”以“客观化的精神”的形式揭示出来，由

此使人类生活变得可知，并使得一种客观的理解

成为可能( 里克曼 166 ) 。狄尔泰在诠释学中发

现了这一可能性，认为理解与解释的过程包含了

精神科学研究的“所有各种真理”( 73 ) 。遗憾的

是，由于追求一种笛卡尔式的认识论基础和自明

的确定性，狄尔泰陷入了客观主义和生命哲学的

矛盾之中。为了达到客观的科学的理解，认识主

体需要从历史中抽身分离出来，但是试图通过生

命表达式去理解的主体恰恰“被同一种历史生命

的运动所推动”( 伽达默尔，《诠释学 II》 489 ) 。
为精神科学寻找“阿基米德点”的狄尔泰解决不

了一个悖论: “一个历史存在如何能历史性地理

解历史?”( 利科，“存在与诠释学”248) 。
如果说狄尔泰是循着康德的思路去问“认识

的主体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理解历史或文本”，海

德格尔则质疑了诠释学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转而去探究精神科学的存在论基础，因为在认识

论的主客关系之前，就存在有“周行不殆的生命”
( 利科，“存在与诠释学”252) 。通过将狄尔泰的

“生命”概念发展为“在生命中并通过生命存在”
的“此在( Dasein) ”( 海德格尔 14 ) ，海德格尔把

诠释学嫁接到现象学之上，针对传统哲学中对

“存在”意义的遗忘，强调人的此在是存在意义的

“显现之所”，因为此在自身“就能如其所是的那

样显示存在”( 洪汉鼎 196 ) 。作为“此在的现象

学”，诠释学经历了其“存在论转向”，成为一种理

解和解释的本体论。“揭示存在意义”的理解成

为此在的存在方式，而真理问题也超越了基于传

统主客二分模式的认识论。海德格尔返回到古希

腊的真理论，将真理( aletheia) 解为“自身显现的

东西”，也就是“这样那样得到了揭示的存在者”
( 252) 。他认为，真理即“去蔽”，进行揭示的存在

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是“此在的展开状态”，而

其它存在者的揭示状态包含在此在的展开状态

中。此在总是处于封闭和遮蔽中，因而此在既在

“真理”中，又在“不真”中，“只有通过此在的展开

状态才能达到最源始的真理现象”( 254 56 ) 。
与这样一种真理观相对应，在海德格尔那里，解释

者本身的“历史性”不再是需要克服的一种限制

理解的障碍，而成为了存在的基本结构。此在作

为“在世之在”永远处于一种“被抛的筹划”中: 理

解总是意味着此在“向着可能性”筹划其存在，而

解释作为对筹划可能性的整理从来不是对事先给

出的某物的一种无前提的把握，而总是通过作为

先入之见的“先结构”来起作用( 176 77) 。
在使一切科学的认识论从属于理解的存在论

的过程中，海德格尔消解了狄尔泰的著名难题。
利科的评价是，海德格尔有意抛弃了认识论和方

法论的要求，不能回答“通过何种手段进行文本

理解”、“如何在相互冲突的解释之间进行仲裁”
( 莫伟民 5 ) 这样一些诠释学领域的根本问题。
伽达默尔则指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追求“终极

的问题”，而是还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

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 《诠释

学 II》565) 。两位哲学家由此从不同的路径，以

理解的存在论为前提，选择了从终极问题返回到

具体的精神科学。伽达默尔从我们对于艺术作品

的真理经验出发，试图展示一种不能用科学方法

论加以证实的真理，并通过以对话为范式的诠释

学来阐明科学的方法在人类存在的整体中如何微

不足道; 利科则尝试走出一条从语义分析到反思

层次再到存在层次的诠释学“迂回之途”，在一种

以文本为中介的反思诠释学中指出我们可以实现

“真理”和“方法”的辩证统一。
( 二) 伽达默尔: 在“对话”中开显的理解

的真理

伽达默尔极力赞同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指出

存在的去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发生的事件，是

揭示性的，而不是判断性的。为了从基础本体论

返回到具体的精神科学，伽达默尔从我们对艺术

作品的理解入手，以“游戏”为原型展示了一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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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主—客二分局限的“事件性”的真理经验。首

先，游戏本身必须通过游戏者才能得以表现并实

现其具体的存在; 其次，游戏者不是游戏的主体，

而是被卷入到游戏中; 再次，任何表现都是“为某

人”的表现，正是观赏者才实现了“游戏作为游戏

的东西”( 《诠释学 I》151 61 ) 。正如游戏最突

出的意义是“自我表现”，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
也是“表现”: 艺术作品只有在被观赏的时候才获

得其具体的存在。伽达默尔赋予了艺术作品的本

体论更普遍的诠释学意义，指出任何艺术作品都

像文学作品和其它所有流传下来的“传承物”一

样，需要被理解: “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

义———包括艺术陈述的意义和所有其他传承物陈

述的意义———才得以实现和完成”( 《诠释学 I》
241) 。在伽达默尔看来，任何传承物本身的意义

是随着理解者的接受才完成的，因此理解不是对

于某个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被理解东

西的存在”( 《诠释学 II》557) 。我们通过观赏艺

术作品、阅读文学作品、理解和解释历史事件参与

到理解的游戏之中，进入了一种真理的事件: “有

意义的东西”通过这种事件得到了表现，真理在

游戏过程中显现自身。
作为“游戏”在诠释学经验中的具体体现，理

解的事件表现为我们与传承物的“对话”。与海

德格尔用诗的语言抵制形而上学语言不同，伽达

默尔将对话作为自己诠释学的范式，认为“不通

过谈话、回答和由此获得的一致意见，我们就不能

说出真理”( 《诠释学 II》69 ) 。作为哲学对话的

诠释学经验具有以下主要特征。首先，对话体现

的是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我—你”关系: 不管

是传承物、历史事件还是其它，都不是一个可以被

客观化的对象，而是像“你”一样对我自行讲话的

真正的“交往伙伴”。和这种“我—你”经验相对

应的正是伽达默尔强调的“效果历史意识”，即我

必须意识到，我早已隶属于历史，无法通过方法的

客观性摆脱自己的前见( 《诠释学 I》506 09 ) 。
理解只能是一种参与到传统过程中的行动，而对

话意味着倾听传承物对我所说的东西，承认其真

理主张，并接受某些“反对我自己的东西”( 《诠释

学 I》510) 。对于传承物的理解总是意味着对它

的可能的真理的开放。其次，诠释学对话总是一

种谈话双方关于某一“事物”或“主题”③达成“相

互理解”的事件，对话伙伴由共同的主题所推动

被“卷入”对话之中。对传承物的理解既不是服

从于传承物的观点，也不是将我的观点强加给传

承物，而是包含着主题对我的具体境遇的一种应

用( 《诠释学 I》437) 。应用的成功表现为对话达

到的“视域融合”，亦即双方共享的对主题的一种

新的理解: 传统的立场和我自己的立场都经历了

转变，真理“在一种传统新阶段里被保存”( 沃恩

克 139) 。每一次与传统照面的对话作为视域融

合都会体现出一种传承物和当下之间、陌生性与

熟悉性之间的张力，而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

在于这 中 间 地 带 内”( 伽 达 默 尔，《诠 释 学 I》
418) 。在异己的东西和自我的东西相遇的张力

中，意义自身得以呈现; 真理不是与认识对象的符

合一致，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视域融合中真实显

现出来的东西。
通过阐明一种超出科学方法论的对真理的经

验，伽达默尔并不是否认一切方法的价值，而是指

出“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确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

理”。另一方面，传承物的意义总是由解释者独

特的诠释学处境所规定，并不是对某种作者原意

的复制或重构，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 《诠释学 I》688) 。由于前见构成了我们独特的

视域，理解并不是“更好的”理解，而只是“以不同

的方式在理解”( 《诠释学 I》420 )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伽达默尔的真理观在诠释学内部受到了

两大质疑: 贝蒂、赫施等传统诠释学家认为伽达默

尔对文本理解的分析开启了通往相对主义的大

门，而只有诠释学方法论才能保证解释的合法性

( Schmidt 8 9 ) ; 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则认为

后者为“前见”、“传统”等概念正名的做法有保守

主义倾向，掩盖了反思和批判的精神: 由于我们作

为“被抛的”此在不能独立于我们所隶属的传统，

我们没有任何普遍的规范或原则可以求助，我们

能做的似乎只有顺从于传统，而不是也不应当试

图去推翻传统的权威( 沃恩克 163 ) 。在利科那

里，对伽达默尔的主要批评似乎都可以归结到一

点: 过于注重解释者对于历史和传统的“隶属性”
( belonging) ，把这种隶属性与精神科学的客观性

“方法”对立起来，把我们的诠释学经验和我们对

传统的“间距化”( distanciation) 对立起来，使得真

理和方法之间形成了断裂( “诠释学与意识形态

批判”47 49) 。利科本人所关注的恰恰是以精

神科学独特方法为基础的对于理解主体本身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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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反思，他的诠释学以文本解释为范式，试图在

诠释学中保证一种“隶属性”与“间距化”之间的

辩证关系，从而解决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真理”和

“方法”之间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是反思本身

只是诠释学任务的一个中间阶段，它最终指向的

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自我理解。
( 三) 利科: 以“反思”为中介的自我理解

的真理

利科诠释学的出发点是作为主体哲学的反思

哲学。他试图用现象学和诠释学改造传统的认识

论反思，指出“对自我的反思”不是自身设定自身

的确定性，也不是直接意识的明证性，而是“以整

个符号世界为中介”的“具体的我思”( “主体问

题”325) 。他认可海德格尔在存在论意义上对

传统反思哲学的批判，即“我思故我在”遗忘了

‘我在’的存在的意义。在询问中被蕴含的“我

在”并不是作为“我思”，而是作为“我在”，即“此

在”的在。正因为“我在”已被遗忘，对它的恢复

才不止属于直观意义上的现象学，而应属于一种

以存在为基础的诠释学: “我在”必须通过“一种

去蔽的解释来重新获得”( “主体问题”284) 。但

是海德格尔所采取的是一条将诠释学嫁接到现象

学之上的“捷径”，直接使诠释学问题变成对“通

过理解而存在”的“此在”进行分析的问题，因而

切断了诠释学与各种具体精神科学之间的联系。
在这一点上，利科肯定伽达默尔的工作标志着诠

释学从基础“存在论”返回到“认识论”的“开端”
( “诠释学的任务”21 ) ，但是他不满于后者反方

法主义的倾向，而是致力于将诠释学再次“局部

化”，让其真正面对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等

具体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前提。为了成就诠释

学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融通，利科选择了一

条从语言分析出发、经由反思层次再提升到存在

层次的“迂回路径”。
利科认为，任何理解都“首先并且总是在语

言中”达到其表现，我们应该从语言出发去寻找

“理解是存在方式的指示”。由于包括解经学在

内的各种具体诠释学都涉及到语言的多义性，语

义学应该成为诠释学领域的参照轴，而解释就是

通过“明显的意义”解读“隐蔽的意义”，从而展开

“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 “存在与诠释

学”254 56) 。但是，要把一种关于多义性表达

的语义学建构为哲学的诠释学，就不能把语言学

分析局限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中，而应该将其

整合进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因为“语言本

身作为一种指称媒介，一定被指向存在”( “存在

与诠释学”259 ) 。这里需要一个符号理解和自

我理解之间的中间步骤，也就是反思。在利科看

来，我们正是在自我中，才有机会去“发现存在”，

而任何诠释学，不管是否明显，都是“经由理解他

者的迂回而对自身进行理解”( “存在与诠释学”
260) 。反思决不能是笛卡尔式的“空洞的真理”
和“盲目的直觉”，而必须在双重意义上是间接

的: 一方面自我必须以狄尔泰所说的种种“生命

客观化物”为中介，通过“应用于其生命文献上的

一种辨读的迂回”来重新把握“我思”; 另一方面，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已经告诉我们，直接意识

首先是“虚假意识”; 我思一直被一个“虚假的我

思”占据着，需要通过具体的诠释学对主体当下

意识的幻觉和各种“误解”进行“批判”才能提升

到真 正 意 义 上 的 自 我 理 解( “存 在 与 诠 释 学”
262) 。

对于永远无法摆脱其历史性的存在者而言，

这种批判和反思何以可能呢? 利科强调诠释学中

“间距化”的积极作用，将“文本”视为“交流中间

距的范式”，以期保持一种“隶属性”与“间距化”
之间的张力。作为“由书写而固定了的话语”，文

本的概念实现了多种形式的间距化。首先，文本

通过固定“言说行为”( the saying) 中“所说的内

容”( the said) ，具有了语义的自主性，相对于作者

意图、原初读者和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获得了独立

性。其次，文本作为比句子更大的话语单位成为

赋予语言以结构和形式的“作品”，在结构上要求

一种中介理解的描述和说明。结构分析成为朴素

的解释和批判的解释、表层解释和深层解释之间

一个必经的阶段( “什么是文本”122) 。再次，文

本脱离了指向具体行为的语境，其指称的事物和

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常语言中作为既定实

在的直接指称( 一极指称) 被悬置，文本打开了一

个我们通过所有意指活动从周围世界( Umwelt)
中生成的世界( Welt) ( Valdes 331 32) 。文本开

启的世界作为间接指称( 二级指称) 与任何既定

现实之间形成了距离，并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在世

存在的可能性。最后，文本解释中的主体性也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文本世界的关系取代了作者

和读者的主体性; 阅读中自我的想象性变形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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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自身对自身的间距化。文本通过展现某种

在世存在的模式赋予了主体认识自身的新能力，

而读者在自身能力的展现中放大了自己，把自恋

的“自我”( ego ) 交给了“自身”( self) ( “占 有”
155) 。

以文本为中介，我们既可以通过“间距化”达

到一种诠释学方法及意义的“客观性”，也可以在

一个文本打开的世界面前扩大自我的意义世界:

自我的建构与文本意义的建构同步进行。反思诠

释学的任务不是一个已经把握了自己存在方式的

主体把先验的自我理解投射到文本之上，而是主

体通过向文本的开放在失去自我后获得放大的自

我的过程; 主体从文本中接受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从而得到了一个自我筹划能力得到提升的自我。
利科由此特别强调不同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

诗学语言通过间接指称“重新描述”现实的能力，

而与隐喻、虚构、想象等关键词密切相关的人文科

学在开启新的存在模式方面具有了其独特优势。
真理的概念因此不能再局限于逻辑的连贯性和经

验的可证实性( “On Interpretation”11 ) 。在这个

意义上，如果需要指出某种诠释学的“真理”，那

么这里的真理就是在文本理解和自我反思中不断

开显的“可能世界”和不断扩大的“自我理解”。
此处的自我是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具体的自

我，只有在解释活动中才能揭示其本质，发现其自

身的可能性。
至此可以看出，在利科那里，对于符号的理解

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虚假意识批

判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经过文本的中介被统

一到了基于主体幻觉批判的反思诠释学; 对文本

的结构分析与存在论诠释学确实如伽达默尔所言

不在一个层次，但它作为中介通向存在论意义上

的自我理解。在利科看来，真理和方法是一个辩

证的过程，需要将结构分析的方法放到一种理解

和说明的辩证法中去考察。而在伽达默尔那里，

对文本的理解绝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对象来分析，

而是与其进行“对话”的过程; 诠释学经验也绝不

是理解和说明的辩证法，而是对文本进行提问并

对文本的问题进行回答的问—答辩证法。

二、理解—说明辩证法与问—答辩证法

如果说伽达默尔对隶属性的强调加深了自然

科学的“说明”和精神科学的“理解”之间的对立，

那么在利科以文本为范式的诠释学中，写—读关

系相对于对话中说—听关系的独特价值则使得

说明和 理 解 的 辩 证 法 成 为 可 能。与 狄 尔 泰 不

同，利科一方面吸收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发

展成果，认为精神科学可以达到某种不同于自

然科学因果说明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则指出说

明( explanation) 和理解( understanding) 并不处于

对立的两极，而是同时从属于解释( interpretation)

的复杂过程。解释就是理解和说明的辩证，表现

为从理解( understanding) 到说明、再从说明到领

会( comprehension) 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

理解是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意义的朴素把

握。文本具有多义性，将其建构为一个意义整体

涉及到整体解释和部分解释之间的循环，但是并

没有必然性可以证明哪些部分重要、哪些部分更

为本质，因而重要的判断都只能依靠一种猜测

( guessing) 与 确 证 ( validation ) 的 辩 证 法。作 为

“说明”的确证绝不是为了证明属实，而只能是卡

尔·波普所说的可证伪性( falsifiability) ，即面对

不同解释的冲突时，一种解释不仅必须是可能的，

还应该比另一种解释“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文

本模型”174 75) 。在解释的第二个阶段，领会

是由说明程序所支持的更成熟的理解。一方面，

读者可以悬置文本的明确指称，将文本视为一个

自我封闭的符号系统，对其采用结构分析的说明

性方法。惯常的做法是从具体的语言使用过程中

抽象出具有基本规则的系统( 如语音、词汇或句

法) ，系统中不同的语言学单元仅通过与其它单

元的对立才具有意义。这一模式可以应用到文本

这一比句子更长的符号序列，如列维 施特劳斯从

神话中抽象出类似于音素、词素和义素的“神话

素”( “文本模型”115 16) 。但是对文本的解释

不能终止于这种表面语义学，而必须通过读者实

现其“从含义到指称”“从所说到所谈”的运动。
读者可以放弃文本的直接指称，进入文本的深度

语义学中，关注其间接指称，也就是文本真正的主

题( matter of text) ，即文本打开的世界。有待理解

的东西不是文本背后的意图或者某个最初的场

景，而是一个“由文本指称打开的被筹划的世界”
( “文本模型”179 81 ) 。读者向着文本打开的

世界开放，扩大自己已有的理解视域，产生新的自

我理解。在理解和说明的辩证法中，“理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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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理解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循环”( “文本模

型”140) 。
当利科将文本看作可以客观化的符号序列

时，伽达默尔认为不能将文本理解为可以进行客

观分析的命题集合，因为任何一种命题都只能理

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命题的意义超出其

“本身所说的东西”( 《诠释学 I》522 ) 。对文本

的解释因而也不是对于孤立的命题的解释，而是

创造一个文本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并向我们提出

问题的情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强调，

问答辩证法总是先于解释辩证法( 《诠释学 I》
663) 。他指出，当作为传承物的文本成为解释的

对象，它就向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回答

这个问题，解释者也必须去提出问题，或者说，解

释者应该将文本视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去重构文

本“好像是其回答的问题”( 《诠释学 I》 528 ) 。
但是由于这种重构从来都是从解释者的视域出

发，解释者的问题总是会超出传承物本身的历史

视域，也不可避免的会超越文本作者提出的问题。
提出问题的解释者的视域具有其决定性，不过这

种决定性并不表示解释者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文

本，而是指一种“可发挥作用或进行冒险的意见

或可能性”( 《诠释学 I》546 ) 。在基于这种问答

逻辑的诠释学对话中，并不是解释者的意见或文

本作者的意见得到了表述，而是关于共同主题的

真理在解释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中得以显现。这

里的视域融合并不是将两个似乎是分离的视域机

械地合并，而毋宁说是在与文本的遭遇中，解释者

的视域受到了质疑，经历了一种“否定的”经验。
问答辩证法体现了一切辩证法的否定性中“对真

实东西的实际预示”( 《诠释学 I》653) 。
这样来看的话，不管是伽达默尔的问—答辩

证法还是利科的理解—说明的辩证法，都显示出

了黑格尔对经验的辩证理解: 经验总是否定的经

验; 对对象做出的经验使得对象和我们的知识都

发生改变。但是与黑格尔将经验的辩证运动最终

限制到绝对知识中不同，伽达默尔和利科都强调

诠释学经验的开放性: 在伽达默尔那里，作为意义

事件的诠释学对话在效果历史意识中向着不同的

理解无限开放: 对传承物的每一次理解都是“历

史地相异”的理解，但都是主题本身“某一‘方面’
的经验”( 《诠释学 I》664 ) ; 利科则明确指出，真

理的自我呈现必须向“解释的言谈事件”进行“持

续回归”，“在绝对知识和诠释学之间，必须进行

选择”( “占有”155) 。
利科承认伽达默尔的对话模式是包罗万象

的，可以涵盖包括我—你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
但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与伽达默尔并没有根本的不

同，因为“对话”总是一种“中介”，在对话中，我们

遭遇到如其所是的他者。利科努力尝试的是将诠

释学的范围缩小一点，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做一些

实证性的中介工作，最后要返回的诠释学问题是

“如何扩大交流范围”的问题，即“将最古怪的人

类行为整合到我们与先辈和同时代人交流领域之

中”的问题，而最终得到丰富的是我们的历史性

结构( Valdes 234 39) 。此处又与伽达默尔不谋

而合: 真正的诠释学经验是“使人类认识到自身

有限性”的经验，是“对我们自身历史性的经验”
( 《诠释学 I》505) 。

结 语

在诠释学真理与客观性方法的对峙中，伽达

默尔选择了理解的真理，但并不是想否认进行方

法探讨的必要性，而是相信“理解何以可能”的问

题先于任何主体性的理解行为以及所有科学的方

法论和规范; 利科选择了真理和方法的辩证统一，

将法国哲学中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传统融入诠释

学，认为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理论不可能也不应该

抛弃带有明显方法论性质的解经学、历史研究等

具体精神科学。两位哲学家都不满足于仅仅宣称

自己是海德格尔主义者，而是试图让诠释学从彻

底的基础存在论重新回到与各种精神科学的对话

之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柏拉图的对话为

范式，却并不追求某种绝对的理念，而是强调诠释

学对话中开显出来的、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的真

理经验。对精神科学独特真理的分析让我们认识

到了理解的条件和限度，提醒我们自然科学及其

标准和规范本身也只是某种解释传统的产物。利

科的反思诠释学以对文本的结构分析为基础，却

并不寻找结构背后的某种恒定真理，而是关注以

精神科学独特方法为中介所达到的存在论意义上

的自我理解。对于语言多义性和文本打开的“可

能世界”的强调赋予了人文科学的诗学语言特殊

的真理价值。两位哲学家分别从各自所属的德国

哲学和法国哲学传统出发，立足于一种存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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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既从不同角度对以自然科学为范式的客

观性真理提出了挑战，又超越了浪漫主义诠释学

的主观主义倾向; 既强调诠释学经验的辩证结构，

又与绝对知识的确定性保持距离; 在展现精神科

学独特真理的同时，也为精神科学本身相对于自

然科学的合法地位提供了辩护。

注释［Notes］

① 唯一有记录的面对面交流是在 1982 年一次名为“诠释

的冲突”的研讨会中。会议发言和提问的文本材料收录

在 A Ｒicoeur Ｒeader: Ｒeflection and Imagination 中( Valdes
216 41) 。

② 英美学界一般将知识学科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倾向于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似性; 欧

洲大 陆 则 将 知 识 学 科 分 为 自 然 科 学 和“精 神 科 学”
( Geisteswissenschaften) ，强调精神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共同

特 点。由 于 本 文 引 用 的 德 国 哲 学 家 著 作 中

“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般译为“精神科学”，而利科著作

标题虽然是《诠释学与人文科学》，但利科本人一直尝试

将“社会科学”也纳入自己的讨论范围( “利科的回应”
8) ，本文仅在直接引用利科文献时遵照原文使用“人文科

学”，其它地方则统一使用范围更广的“精神科学”一词。

③ 德语 die Sache，原意为“事情”，与海德格尔的“事情本

身”相 关; 《真 理 与 方 法》英 译 本 常 将 其 译 为 subject
matter，有时直译为 thing; 《真理与方法》洪汉鼎中译本根

据不同的场合译为“事情”“事物”“主题”;《哲学解释学》

夏镇平、宋建平中译本在不同上下文中将其译为“论题”
“主题”“问题”“事情”; 因利科也常依据伽达默尔提到

matter of text，为了译文不显得怪异( “文本的事情”?) ，也

为了和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问题( question) ”一词区分

开来，本文暂时统一使用“主题”这个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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